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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后答疑巧解“同源”纠纷

河北政法河北政法邮箱：hebeifzb@126.com

李建桥

近日，阜平县人民法院城南庄
法庭与执行局协同配合，成功执结
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以温情执行
化解多年积怨，让邻里“堵心路”变

“顺心路”。
该案中，双方当事人为同村村

民。被告以原告的出行道路占用了
自家自留荒山为由，向原告索要赔
偿遭拒，双方发生矛盾。被告遂在
争议道路上垒砌石墙，妨害了原告

出行。对此，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
要求清除石墙。该案由阜平法院城
南庄法庭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判
决生效前，被告已对路边墙头进行
重新垒砌，履行了部分义务，但因整
改不够彻底，判决生效后案件进入
执行程序。

为从根源上化解纠纷，执行干
警主动向熟悉案情的城南庄法庭了
解案件详细情况，得知双方当事人
积怨多年、对立情绪较重，遂邀请法
庭共同参与执行。

执行现场，法庭干警与执行干
警手持盒尺，细致丈量道路宽度，对
照判决逐项核实现状，精准研判争议
症结。干警们为当事人释明判决效
力与执行法律后果，又从乡情民俗、
邻里和睦角度耐心沟通疏导，提出最
优解决方案，使双方当事人态度逐步
缓和，主动放下隔阂、携手整改。

最终，被执行人再次对墙头进
行规范整改，申请人也主动清除路
边石墩，双方共同拓宽通行道路，该
案顺利执结。

畅通“堵心路” 修复邻里情

本报讯（庞玉静）“没想到没花
一分钱诉讼费，也未开庭审理，纠纷
就圆满解决了，法院的司法确认还
给了我们一颗实实在在的‘定心
丸’！”近日，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依托“廊e调”网上多元化解平台，
创新采用“线上委托+行业调解+司
法确认”模式，成功高效化解一起医
疗损害责任纠纷，获得双方当事人
一致好评。

3月12日，患者在某医院诊疗过
程中与院方产生分歧。患者认为医
院存在诊疗过错，索赔意愿强烈，但
因多次沟通未果，情绪逐渐激化，患
者家属遂到法院准备提起诉讼。大
厂法院立案庭在审查相关材料时敏

锐判断：该案事实虽需进一步厘清，
但法律关系相对清晰。若直接进入
诉讼程序，不仅耗时长、成本高，也
不能确保彻底化解双方怨气。为从
源头化解矛盾，在征得双方当事人
同意后，立案庭法官迅速将案件导
入“廊e调”平台，通过系统委托给专
业中立的第三方——医疗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进行诉外化解。

收到委托后，医调委迅速响应，
凭借医学与法律双重专业背景，精
准介入案件。调解中，调解员一方
面耐心为患者家属梳理病历、解读
诉求，缓解其焦虑情绪；另一方面与
医院反复沟通，依据诊疗规范厘清
责任比例。在温情疏导与理性协商

的共同作用下，双方隔阂逐渐消
除。日前，在医调委主持下，双方就
赔偿数额达成一致，并现场签订调
解协议。

协议虽签，当事人心中仍有疑
虑：若对方反悔不履行，这份协议是
否有约束力？“不用担心，你们可以
共同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员
的一句话打消了双方的顾虑。随
后，双方共同向大厂法院提交司法
确认申请。法院受理后，对调解协
议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严格审查，
并迅速出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司法
确认裁定书。一纸裁定，既赋予了
调解协议法律权威，也给群众吃下
了“法律定心丸”。

本报讯（河北法治报记者 王絮冬）
“多亏了刘法官耐心的释法明理，不仅
帮我要回了钱，还解开了我心里的疙
瘩，真是太感谢您了！”3月23日，在丰
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案
件当事人徐某对承办法官刘桂平连连
道谢。

当天，丰宁法院民事审判庭成功化
解两起关联紧密的“同源”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与一般案件不同的是，这
两起纠纷中的一件，是在另一件案件审
理过程中，因被告当庭提起反诉而形成
的，导致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对此，
承办法官秉持司法为民理念，没有简单

“一判了之”，而是通过“判后答疑+督
促履行”的方式，针对反诉被驳回的关
键争议点主动释法明理，耐心引导当事
人在判决生效后主动履行义务，真正实
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

该起纠纷源于2024年9月，徐某承
包了李某名下的商业楼建设工程。双
方签订合同后，徐某按照约定完成全部
施工内容，工程顺利完工并交付使用。
但在工程款结算环节，李某仅支付了部
分款项，剩余工程款一直拖欠未付。徐
某多次与李某沟通协商未果，于今年2
月将李某诉至丰宁法院。案件审理期
间，李某以工程防水质量不达标等为

由，对徐某提起反诉。双方争执不下，
矛盾进一步激化。

丰宁法院经开庭审理，依法判令李
某向徐某支付各类款项共计 40 万余
元。针对李某的反诉请求，该院结合事
实与相关证据，认为其缺乏充分依据，
依法不予支持。

判决生效后，刘桂平考虑到该案矛
盾根源较深，若仅送达判决书，难以真
正化解双方心结，还可能导致判决无法
顺利履行。为此，她第一时间组织双方
开展判后答疑，重点针对李某反诉被驳
回的关键争议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
致讲解判决依据的法律条文，逐一厘清

案件事实与证据认定逻辑，耐心解答李
某心中的疑虑，同时温和疏导其负面情
绪，一步步解开其思想结扣、打消心理
顾虑。

在刘桂平的倾情调解和耐心劝
导下，双方态度逐渐缓和，徐某念及
双方此前的合作情分，自愿对案款金
额作出适当让步，李某也深刻认识到
自身错误，主动表示愿意当场履行付
款义务。

最终，双方当场达成一致意见，李
某足额支付了让步后的工程款项，两起

“同源”纠纷得以彻底化解，双方当事人
握手言和。

本报讯（潘东东）3月23日，从事桶
装水批发零售的崔某夫妇专程来到固安
县人民法院工业园区法庭，将一面满载
感激的锦旗送到办案法官手中，感谢他
们在处理货款纠纷案件中，以高效、暖心
的司法调解，为其成功化解纠纷，追回被
拖欠货款。

原告崔某与丈夫常年经营桶装水批
发零售生意，被告李某经营的便利店为
其长期客户。因合作已久，双方在交易
过程中均通过微信或口头约定确定桶装
水的品牌、数量及金额，由原告将水送至
便利店，被告再通过微信结算费用。
2025年6月17日起，被告经营的便利店
停止向原告采购桶装水。同年 8 月 22
日，双方经微信对账结算，确认被告尚欠
原告货款 13096 元。此后，原告多次向
被告催要该笔货款，却始终被对方以各
种理由推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
告将被告诉至固安法院，希望借助司法
力量追回欠款。

庭审当日，被告并未按时到庭，原告
满心焦急，向工业园区法庭法官询问案
件能否正常推进。考虑到该案虽标的额
不大，但直接关系到小商户的实际经营
收益，法官坚守“司法为民”理念，在确认
被告经营地址准确无误后，当即决定与
原告一同前往现场，面对面开展调解工
作。

抵达现场后，法官了解到关键情况：
该便利店虽登记在李某名下，但实际经
营人已变更为李某某。面对这一突发状
况，法官主动与实际经营人李某某展开
深入沟通，向其细致释明相关法律规定，
明晰其在该笔货款纠纷中应承担的法律
责任。同时，向其讲述崔某夫妇小本经
营、多次追讨货款的不易，以情理交融的
方式进行疏导。经过耐心沟通，李某某
展现出担当态度，明确表示愿意承担该
笔欠款的偿还责任。

针对这一情况，法官趁热打铁，现场
组织崔某与李某某协商还款细节，最终
促使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约定由李
某某分期支付拖欠的全部货款。随后，
法官与双方一同返回法庭，当场签订调
解协议，法庭依法出具具有强制执行力
的民事调解书。当崔某得知调解书与判
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时,对法庭工作
人员的高效办案、贴心服务感激不已。

“本来以为这笔钱想要回来悬了，既
要走漫长的程序，还可能竹篮打水一场
空。多亏了办案法官，亲自跑到现场调
解，帮我们快速解决了问题，让我们真切
感受到了司法的公平正义！”事后，崔某
向法官连声道谢。

小商户货款被拖欠
法官倾力调解全额追回

诉调对接高效化解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近日，安国市人民法院组织干警走进辖区育新学区，开展法治宣讲活动。干警通过案例解析、图文展示与法条
解读相结合的方式，围绕防范校园欺凌、网络安全、防毒禁毒等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同学们讲解相关安全知
识，切实增强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段记希 张庭悦 摄


